附件1

河南师范大学2014年防汛工作方案
近日，我校连续接到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教育系统防灾减灾工作的通知》，以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安委办要求进一步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我们切实做好今年各项防灾减灾的准备工作，防止各类损失的发生。为切实做好2014年的防汛工作，确保安全渡汛，根据新乡市各级防汛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对今年的防汛工作作出如下安排：

    一、克服麻痹思想，增强防汛意识，做好防汛准备

    今年进入汛期以来，灾害频繁发生，强降雨造成我国南部及西南部广东、贵州、四川、重庆等不少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损失。

我校东西校区濒临卫河，均处于低洼易涝地带，排水设施不够完善；大型精密仪器、图书资料、易燃易爆等贵重物品较多。因此，按照新乡市和我校防汛工作的要求，各部门领导和广大教职员工，一定要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防汛工作方针，从思想上充分认识今年防汛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防汛意识，做好防汛抗洪准备工作，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建立健全防汛组织机构，积极落实各项防汛措施

    1．建立健全防汛组织，报送组成人员名单

    学校成立防汛指挥部。各学院和机关各总支成立由学院党政一把手、机关总支书记为组长的3—5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第一、第二防汛抢险突击队人员（名额分配见附件四），随时听候调遣。6月24日前，各学院、机关各总支和校直属单位将防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值班电话及第一、第二抢险突击队成员名单签字盖章后报文渊楼136室后勤管理处房产管理科，电子版发房产科李树桢OA便签，联系电话：3325904。

    2．明确职责，落实防汛岗位责任制

   学校抢险突击队由各单位第一抢险突击队人员组成，武装部部长王庆国担任队长，具体职责是：听从新乡市统一调遣，负责共产主义渠堤防地段的防护抢险和校园的排涝、重点部位抢险支援等。第二抢险突击队分为甲、乙两队（各占一半），甲队归学校调动，乙队由各单位调动，情况紧急时，第一抢险突击队及第二抢险突击队乙队也要执行学校任务。

各单位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单位人员的疏散、物资转移和安全保卫等工作。各单位要有专人负责本单位老弱病残及妇幼人员的疏散、转移工作。后勤管理处具体负责填堵、关闭东西校区向卫河排水涵闸口、闸门，防止河水倒流；负责东西校区和家属区污、雨水管道排水疏通工作，汛前需对全校区及家属区污雨水管道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疏浚，保证排水通畅。同时，后勤管理处还要做好食品供应、防汛用车保障、重点部位值班，要准备好充足的防汛物资，为防汛抢险提供保障。校医院要组织一支救护队,做好抢险救护工作。学生处负责在校学生的疏散等工作。各学院要成立由学生组成的防汛机动队，汛期待命抢险。抢险期间，各单位公务车辆由学校防汛指挥部统一调动，确保人员和重要物资、设备得到及时安全转移。保卫处负责校园的安全巡逻、校园秩序维护，以及学校各大门及围墙倒塌口等处的值班工作，对乘机抢盗或搞破坏的不法分子及时予以处理，坚决给予打击。

    三、切实加强领导，严格防汛纪律，落实防汛任务

1．根据新乡市、牧野区和东干道办事处防汛指挥部的布置，我校承担的校外防汛任务主要有：（1）负责共产主义渠200米堤段的的防护，要求每10米备一个“土牛”，每个“土牛”备25立方米好土；（2）做好段内残堤修复加固防守工作，确保责任堤段汛期不决口、无漏洞、不漫溢，安全行洪；（3）看护好东西校区向卫河排水涵闸口，备好防堵物资，防止河水上涨造成倒灌；（4）做好校内人防工程防汛工作；（5）组织好防汛抢险队伍；（6）备好防汛器材、物料及防汛用车辆，保证责任段行洪畅通、大堤安全和防洪值班车辆调用；（7）完成白小屯斜沟300米河段清淤任务，清淤工作可以资代劳。同时， 要求我校医院组建一支不少于10人的精干医疗救护队，听从新乡市统一调遣，做好抢险救护准备。

2．防汛工作事关大局，是一项硬性任务，“宁可十年不汛，不可一年不防”。各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认真调查研究，摸清本单位防汛重点、险点底数，通讯工具须24小时开机，一旦发生险情，各单位防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要迅速进入岗位指挥抢险。

    3．各单位的抢险突击队要以青年教职工为主，共产党员要站在防汛抢险的前列，一切行动听指挥。当险情发生时，抢险突击队要按照学校防汛指挥部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到位，投入抢险救灾。

4．遇有大雨、暴雨或其它汛情出现危险时，各单位防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要及时到岗到位，对本单位所在办公地点及所负责区域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5．要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制度，值班时间为6月27日—9月30日。值班期间，校防汛指挥部和各单位防汛领导小组成员要坚守岗位，做好电话记录，及时通报汛期信息。

6．防汛工作要求有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和部署，各单位和个人要顾全大局、服从指挥、听从调遣、坚守岗位。对玩忽职守、擅离岗位、不服从防汛指挥部领导指挥、调配而贻误战机，使国家、学校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的单位或个人，将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

